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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57.2130万股，约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21%，其中首次授予部分

回购价格为7.608元/股，涉及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53.2280万股；预留授予部分回购价格为7.424元/

股，涉及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3.9850万股。

2、本次回购注销涉及的激励对象共152人，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共计4,345,432.64元，回购资金为

自有资金。

3、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

手续。

4、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76,465,495股变更为275,893,365股。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2年9月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

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关于提议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议案，独立董事已就相关议案发表了

独立意见。

（二）2022年9月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

案。

（三）2022年9月3日至2022年9月14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 在

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均未收到任何异议，无反馈记录。 2022年9月14日，公司披露《监事会关于2022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四）2022年9月14日，公司披露《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

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五）2022年9月19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

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等议案。

（六）2022年9月20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已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

（七）2022年11月8日，公司披露《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首次授

予登记完成的公告》，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登记人数244人，登记数量654.00万份，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登记

完成日为2022年11月8日。

（八）2022年11月15日，公司披露《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首次

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人数为157人，登记数量142.94万股，本次授予登记完

成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2年11月16日。

（九）2023年8月3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已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

立意见。

（十）2023年9月13日，公司披露《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预留股票期权授

予登记完成的公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登记人数20人，登记数量31.78万份，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登记完

成日为2023年9月13日。

（十一）2023年9月20日，公司披露《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预留限制性股

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人数为11人，登记数量5.59万股，本次授予登记完成

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3年9月22日。

（十二）2023年11月17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

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已就相关议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

（十三）2024年1月19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十四）2024年12月1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十五）2024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于同日披露《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及定价依据、资金来源

（一）回购原因

1、鉴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29名激励对象已经离职不再符合《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规定之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26.0330万股由公司回购注销；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4名激励对象已经离职不再符合《激励计划》规

定之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3800万股由公司回购注销。

2、根据《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公司业绩层面考核” 的有关规定，限

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考核触发值为“2022一2023年两年营业收入累计值不

低于86.61亿元” ，目标值为“2022一2023年两年营业收入累计值不低于104.26亿元 ” ；预留授予部分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考核触发值为“2023年营业收入不低于49.97亿元” ，目标值为“2023年营业收

入不低于67.62亿元” 。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2年度审计报告（信会师报

字[2023]第ZI10293号）》《2023年度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ZI10217号）》显示，公司2022年营

业收入3,962,149,977.01元，2023年营业收入3,028,811,074.37元，公司业绩层面考核不达标，限制性

股票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 公司对首次授予

112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7.1950万股由公司回购注销；预留授予7名激

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6050万股由公司回购注销。

（二）回购数量

公司回购注销前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57.2130万股。

（三）回购价格与定价依据

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22年9月20日，授予价格为7.29元/股，2022年11月15日，公司

公告已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2年11月16

日。 公司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3年8月31日，授予价格为7.29元/股，2023年9月20日，公司

公告已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工作，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3年9月22

日。

根据《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

期存款利息之和作为回购价格，回购注销前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自限制性

股票公告授予登记完成之日（含当日）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召开日（不含当日）止，本次首

次授予部分的资金使用期限满两年未满三年，按两年期计息，对应的央行定期存款利率为2.10%；预留授

予部分的资金使用期限满一年未满两年，按一年期计息，对应的央行定期存款利率为1.50%。 因此：

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授予价格×（1+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议案之日的同期央行定期存款利

率×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议案之日距离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的天数÷365天）=7.29×

(1+2.1%×758÷365)≈7.608元/股；

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授予价格×（1+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议案之日的同期央行定期存款利

率×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议案之日距离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的天数÷365天）=7.29×

(1+1.5%×448÷365)≈7.424元/股；

综上，本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7.608元/股，涉及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53.2280万

股；本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7.424元/股，涉及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3.9850万股。

（四）回购资金来源

本次用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总额为4,345,432.64元，回购资金为自有资金。

（五）本次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

资报告（天衡验字〔2025〕00010号）。 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分别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24年12月30日召开的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决定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15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572,130.00股。 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7.608元/股，涉及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共计532,280.00股；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7.424元/股， 涉及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39,850.00股。同时，2024年05月22日至2025年2月14日期间，公司因股票期权行权且已完成登记增加股

本人民币1元。 因此，本次减资前的注册资本人民币276,465,495.00元，股本人民币276,465,495.00元。

截至2025年2月14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275,893,365.00元、股本人民币275,893,365.00元。

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截至2025年2月14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75,

893,365.00元。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已办理完成。

三、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 66,000,933 23.87% -572,130 65,428,803 23.72%

无限售条件股 210,464,562 76.13% 0 210,464,562 76.28%

总股本 276,465,495 100% -572,130 275,893,365 100%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

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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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已于2025年3月26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进行了公告 （公告编号：

2025-018号）。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亦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4月15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4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5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

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华云路1号中铜大厦3222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副董事长孙成余先生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57人，代表股份796,826,2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6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37,479,8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1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54人，代表股份159,346,4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29％。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55人，代表股份159,346,5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54人，代表股份159,346,4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29％。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221,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86％；

反对1,342,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5％；

弃权2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741,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28％；

反对1,342,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26％；

弃权2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5％。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209,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71％；

反对1,342,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5％；

弃权27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729,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52％；

反对1,342,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26％；

弃权274,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22％。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089,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0％；

反对1,455,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7％；

弃权28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609,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99％；

反对1,455,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36％；

弃权281,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5％。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178,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33％；

反对1,458,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1％；

弃权18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699,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62％；

反对1,458,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54％；

弃权188,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84％。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五）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147,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4％；

反对1,468,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3％；

弃权2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668,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67％；

反对1,468,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15％；

弃权210,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9％。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六）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091,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3％；

反对1,424,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8％；

弃权30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611,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14％；

反对1,424,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42％；

弃权309,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44％。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七）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082,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2％；

反对1,431,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6％；

弃权3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602,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56％；

反对1,431,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81％；

弃权312,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62％。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八）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授信及融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856,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13％；

反对14,763,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27％；

弃权20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376,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054％；

反对14,763,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48％；

弃权206,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8％。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九）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4,608,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17％；

反对2,007,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9％；

弃权2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128,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82％；

反对2,007,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97％；

弃权210,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22％。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十）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及发行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4,812,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73％；

反对1,804,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5％；

弃权20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332,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62％；

反对1,804,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25％；

弃权209,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3％。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十一）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279,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59％；

反对1,332,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2％；

弃权2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799,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94％；

反对1,332,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63％；

弃权214,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43％。

该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十二）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商品类期货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4,872,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48％；

反对1,666,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2％；

弃权2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393,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40％；

反对1,666,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60％；

弃权286,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9％。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十三）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266,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87％；

反对1,887,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45％；

弃权2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256,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86％；

反对1,887,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46％；

弃权202,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6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云南铜业（集

团）有限公司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637,469,718股。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十四）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636,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05％；

反对1,519,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35％；

弃权20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626,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04％；

反对1,519,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36％；

弃权200,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6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云南铜业（集

团）有限公司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637,469,718股。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朱宸以、张欣馨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

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20� � �证券简称：毅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0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被担保人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超过70%，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对外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3月20日、2025年4月15日召开了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同意公司及下属公司向银行、租赁公司等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贷款、开具保函（含分离式）、开

立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等融资担保、采购及其他日常经营所需，提供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17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10.5亿元，为资产负债率高

于70%的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6.5亿元。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但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担保情形包括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子

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 有效期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3月22日和2025年4月16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二、公司为子公司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概述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子公司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1,000万元，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万元，公司

为子公司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前述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具体的担保约定以保证合同为准。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人与被担保

人的关系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元）

保证期间 担保类型

广州毅昌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汇展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为担保

人控股子公司

芜湖扬子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000 三年 连带责任保证

广州毅昌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汇展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为担保

人控股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芜湖

分行

1,000 三年 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方的情况

1.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王文

（4）注册资本：4,714.2857万元人民币

（5）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二坝经济开发区5#厂房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7MA2RU6UT3H

（7）成立时间：2018年06月25日

（8）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其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新能源领域内技术咨询与转

让；机电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60%的股权。

2.�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44,486,455.78

负债总额 412,497,413.32

净资产 31,989,042.46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7,408,978.79

利润总额 -9,489,041.48

净利润 -7,058,758.30

（三）与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担保人（保证人）：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被担保人（债务人）：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6.�保证期间：本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的《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2.�担保人（保证人）：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被担保人（债务人）：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6.�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函

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五）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被担保方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六）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也不设置反担保。 芜湖汇展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及时掌握其资信和财务状况。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构成重大影响，亦不会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3,819万元，占公司2024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经审计）的62%；子公司未为母公司担保；子公司为子公司担保余额384万元，占公

司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经审计）的1%。 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对合

并报表范围之外的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一）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合同》（被担保人：

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保证合同》（被担保人：芜湖

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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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15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4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5日上午9:15一9:

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4月15日9:15至2025年4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29号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楼

VIP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熊海涛女士

公司董事长宁红涛先生因公出差，无法现场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副董事长熊海涛女士担任本次股东大会主

持人。

6. 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2025年3月22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8.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2024年年度述职，述职报告全文已于2025年3月22日发布于

巨潮资讯网。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22人， 代表股份121,332,93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774%，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1人，代表股份119,028,9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13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11人，代表股份2,304,00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5%。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周鹏程律师和李钰雯律师列席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0,993,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04%；反对8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9%；弃权25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7%。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071,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6%；反对100,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0%；弃权16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4%。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072,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1%；反对98,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3%；弃权16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5%。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0,918,5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85%；反对259,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5%；弃权15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0%。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0,903,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63%；反对330,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1%；弃权9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6%。

其中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3,910,7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070%；反对330,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27%；弃权9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04%。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092,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20%；反对101,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8%；弃权13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1%。

其中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4,099,7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50%；反对101,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92%；弃权13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58%。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5,476,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077%；反对272,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46%；弃权15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77%。

其中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3,911,7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39%；反对272,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17%；弃权15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44%。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0,661,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65%；反对52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94%；弃权15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1%。

本议案同意股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023,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48%；反对10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9%；弃权20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4%。

（十）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3,612,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247%；反对533,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190%；弃权19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63%。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周鹏程律师和李钰雯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

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

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以及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

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东海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25年4月16日起，东海证券

将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东海证券为销售机构

1、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1

A类 020532

湘财鑫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20533

2

A类 021928

湘财鑫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21929

投资人可按照东海证券提供的方式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

换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东海证券的相关规定。

2、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23号投资广场18层

法定代表人：王文卓

客户服务电话：95531/400-8888-588

网址：www.longone.com.cn

二、通过东海证券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东海证券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

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东海证券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基

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可

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2、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东海证券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以代销机构为准，但不低于该基

金最低申购金额（含申购手续费）。 东海证券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投资者原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3、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定期定额

投资申购的确认以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东海证券的有关规定。

三、通过东海证券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1、本公司自2025年4月16日起在东海证券开通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基

金处于可申购状态，并特别注意转入基金是否设置申购限额。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东海证券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2、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信息披露文件及官网刊登的业务规则。

四、费率优惠及期限

1、自2025年4月16日起，投资者通过东海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定投申购业务，享有的申购费

费率优惠以东海证券的安排为准。

2、自2025年4月16日起，投资者通过东海证券办理上述基金与本公司旗下可参与转换基金间的转

换业务，享有的申购费补差费率优惠以东海证券的安排为准。

3、基金费率标准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

务公告。

五、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基金及相关活动的详情：

1、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31/400-8888-588

网址：www.longone.com.cn

2、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200-759

网址：www.xc-fund.com

六、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

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

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

当性匹配意见。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做出独立决策，选择与本人风险承受

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5138� � � � � � � � � �证券简称：盛泰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7

转债代码：111009� � � �转债简称：盛泰转债

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19日披露

了《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以专项贷款和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95），控股股东宁波盛泰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盛泰” ）拟以自有资金与专项贷款

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A股

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自2024年11月19日起12个月，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

民币3,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且增持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

划” ）。

● 增持计划实施结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波盛泰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已增持公司A�股股份11,111,2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累计增持成交总金额人民币6,356.88万

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宁波盛泰、盛泰集團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盛泰” ）

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86,442,7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56%。 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2025年4月15日，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宁波盛泰出具的 《关于增持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通

知》，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宁波盛泰。

2、增持计划实施前增持主体已持有股份的数量及持股比例：宁波盛泰系香港盛泰的全资子公司，增

持计划实施前，宁波盛泰、香港盛泰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75,331,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56%。 其中：宁波盛泰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68,51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30.33%，香港盛泰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6,814,500股，占公司总股本1.23%。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及中长期价值的认可，为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切实

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公司控股股东宁波盛泰决定实施本次增持。 控股

股东宁波盛泰拟以自有资金与专项贷款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A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自2024年11月19日起12个月，增持

不设定价格区间，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且增持数量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2%。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9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盛泰智造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以专项贷款和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5）。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本公告日， 宁波盛泰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已增持公司A股股份11,

111,2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累计增持成交总金额人民币6,356.88万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增

持计划实施后宁波盛泰、 香港盛泰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86,442,72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3.56%。 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增持计划实施前后，宁波盛泰及其母公司香港盛泰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持计划实施前 增持计划实施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宁波盛泰纺织有限公

司

168,517,000 30.33 179,628,224 32.33

盛泰集團企業有限公

司

6,814,500 1.23 6,814,500 1.23

合计 175,331,500 31.56 186,442,724 33.56

四、律师核查意见

本所认为， 宁波盛泰作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计划的主体资格； 宁波盛泰实施本次增持符合

《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条

件；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触及要

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